
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花師教育學院主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01年 8月 14（星期二）上午 10：00~13時 30分 

會議地點：花師教育學院大樓三樓 A309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張院長德勝         紀錄:陳慧鳳 

出席人員:張德勝院長、課程系周水珍主任、課程系劉明洲副主任 

         特教系蔡幸璇助理(代)、教行系范熾文主任、體育系林如瀚主任 

         幼教系高傳正主任、師培中心羅寶鳳主任 

列席人員：陳慧鳳、劉修豪  

決議事項 

【第一案】         

案由：學院大樓設施案,請  討論。 

決議:1.學院空間指示牌裝置於電梯旁 1-3樓外牆面。 

     2.A-D四區延用美崙校區教學大樓名稱，以茲傳承—A區敬業樓,B區勵志樓,C區篤

行樓,D區弘道樓。 

3.學院上下課鐘聲開學後辦理學院師生公投。 

4.學院廊道光滑地磚全面更換，以維安全。 

  

【第二案】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學院 68年院慶活動規劃草案，請  討論。(如附件二) 

決議:1.校友回娘家活動，訂於 10月 24日(三)上午舉行，結合前楊朝祥教育部部長專題

演講及「傑出花師校友」表揚活動。 

     2.餘照案通過。  

 

【第三案】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系所評鑑及師培學系的師培評鑑作業案，請  討論 

決議：1.原訂今年 11月 16日辦理系所自評，因應學校申請試辦大學自我評鑑申請作業，

延後辦理。 

      2.師培中心統籌國小師培評鑑(特教評鑑及幼稚園評鑑分由特教系及幼教系負

責)，中心提供制式表單及需準備之佐證資料，請各系著手配合提供相關資料。 

 

【第四案】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院系學程及師培系-體育.教行.課程系是否研擬「國小師資生甄選」機制案，請  討

論。 

決議：甄選機制建議改為「檢定」機制，可參考國北、竹師及南師招生簡章規範，另提會

討論。  

 



 

【第五案】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為行銷本院研究所招生，擬於 10/20-21(六、日)《第 12屆研究所博覽會》台灣大

學綜合體育館參展，參展人員、項目及文宣海報製作,請 討論。 

決議:1.請各系於 8/24前提供系所招生文宣海報給院辦彙整。 

     2.各系請推派參展研究生(建議遴選居住於大台北區學生，補助交通費及每日 10小

時工讀費，不支住宿費)，預訂於 10/18(四)中午辦理行前訓練。 

3.參展推派老師：課程系兩天各 1名；教行系、體育系各 1名。 

4.參展所需費用由各系自行負擔。 

   

【其他】  

1.本院專任教師編制總額 74名(課程系 26名，幼教.特教.體育.教行設博士班 12名)，

本(101)學年度除幼教系外均有博士生名額，特教等 4系如聘用第 12位教師員額，該

名員額的 1/2授課鐘點需支援師培課程。 

2.每位教師研究室電話配線一支，如需加裝電話及每月話費，由教師自行負擔。 

3.院基礎科目《多元文化教育》召集人：課程系林意雪老師。 

 

散會：13時 40分。 

     



附圖一 

 



附件二 

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101學年度院慶系列活動計畫草案 
 

壹、院慶系列活動 

一、「友善學院」清潔學院活動 

1.活動時間：院慶前一周(10月 15至 10月 19)五日 

2.活動方式：每日一個系所值日，負責一區公共區域，清潔區域不重複。 

3.參與者：本系各系所學生。 

4.執行單位：本院各系所系學會。 

 

二、院慶體育趣味競賽活動 

1.活動時間：院慶前一周周末(10月 20 /10月 21日) 

2.活動地點：學院 B側大樓外草皮。(暫定) 

3.活動規劃與執行單位：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系學會及學院其他系所系學會 

4.參與者：本院各系系所師生。 

 

三、院慶晚會(學生才藝表演及頒獎)活動 

1.活動時間：院慶日(10/24三)晚上 18：00~20：00 

2.活動地點：人社二館大型演藝廳。 

3.活動方式： 

(1)師長致詞 

(2)各系所表演*1：表演時間以 5分鐘為原則 

(3)歌唱比賽：三人以上為單位，組隊報名，每系保障兩隊名額，新生優先錄取  

             參賽。評審邀請音樂系的同學 2至 3名及院長擔任。 

(4)頒獎：頒發體育競賽優勝隊伍、歌唱比賽優隊伍、映像花師作品得獎、教育評論得獎

者。 

4.參與者：本院各系所師生。 

 

四、「映像花師」徵選活動 

1.活動時間：開學(9月 17)公布實施至 10月 12日中午 12：00截止 

2.活動方式：徵選象徵花師的短文、標語、LOGO、照片等，透過學生票選勝出的作品，可供

日後學代會及學院活動及佈置院區環境之用。 

3.參與者：本院各系所學生。 

4.規劃及執行單位：花師教育學院 

 

五、教育評論徵文比賽 

 1.主旨:為培養本院學生分析議題與批判現象的評論能力，延續舉辦第三屆徵文比賽。 

 2.參加對象：本院各系所及全校師資培育學生/或開放全校學生? 

 3.徵文題目：試請從教育的觀點針對當前校園、社會與人類的重要議題，自行設定題目，進

行分析與評論。 

 4.截稿及評選教授? 

     

五、院慶演講活動 

1.活動時間：院慶日(10月 24日三)10：00~12：00 

2.活動地點：A109會議室 

 



貳、校友回娘家活動(草案) 

 

一、 目的：為聯繫校友情誼，增進母校與校友情感交流，加強對母校的認同，凝聚校友對母校 

          的向心力，擬於院慶日誠摯地邀請花師校友們回娘家，以協助母校的校務發展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

三、活動時間：101年 10月 24日（星期三） 

四、活動地點：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花師教育學院（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 2段 1號） 

五、參加對象：凡花蓮師範學校、花蓮師範專科學校、花蓮師範學院、花蓮教育大學、東華大              

學花師教育學院，歷屆日、夜間及暑期各科、班、系、所畢（結）業之校友，均

歡迎踴躍報名參加。 

六、活動內容： 

   

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

09：00 遊覽車花蓮火車站接送 花蓮火車站 

09：20~09：30 報到歡喜相逢 
壽豐校區花師教育學院 

3樓 A308會議室 

09：30~10：00 
1.傑出校友表揚 

2.校友意見交流 

壽豐校區花師教育學院 

3樓 A308會議室 

10：00~12：00 
前教育部部長楊朝祥教授

講座 

壽豐校區花師教育學院 

一樓 A109階梯教室 

12：00~13：50 校友餐敘聯誼  

14：00 賦歸  

 



附件三:資料來源-研發處 mail 

各位主管好： 

本校為教育部試辦大學自我評鑑結果認定之學校，應依據自我發展特色，建置完善自我評

鑑機制，經教育部認定後執行自我評鑑事宜。 

相關說明如下： 

1.          教育部考量大學自我評鑑之精神，係由學校依自訂評鑑機制進行之自發性評鑑，非

屬配合其委託評鑑中心辦理之系所及校務評鑑進行之配合性評鑑，故推動「試辦大

學自我評鑑結果認定」。 

本校等 34 所大學(邁向頂尖大學及教學卓越大學)為優先試辦對象，應率先推動自我

評鑑建立典範。 

2.          配合教育部試辦自我評鑑認定事宜，本校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時程隨之修改。 

原應於 103 上半年受評，現需待第 1 階段「自我評鑑機制」完成認定後，方進行自

我評鑑(最快於 103 年度進行自評)。 

3.          教育部採 2 階段方式進行認定：第 1 階段「自我評鑑機制」認定；第 2 階段「自我

評鑑結果」認定。 

第 1 階段如獲認定，則應於 103 年度完成自我評鑑，103 年 12 月申請第 2 階段「自

我評鑑結果」認定。 

倘第 1 階段未獲認定，則將接受評鑑中心規劃於 103 年下半年以後辦理系所評鑑。 

4.          本校試辦自我評鑑相關時程如下表 

時間 辦理事項 

101.8~102.7 依據自我發展特色，建置完善自我評鑑機制(含相關辦法、自我評鑑

規劃、實施及考核機制等) 

※具體內容尚規劃中 

102.8 申請第 1階段「自我評鑑機制」認定 

各校就２類評鑑提出申請 

1. 「院、系、所及學位學程評鑑」（含通識教育）為優先申請類型 

2.  校務評鑑 

102.12 教育部公布第 1階段認定結果 

認定結果 獲認定 未獲認定 

103年度 辦理系所自我評鑑 接受評鑑中心規劃於 103年下半年

以後(103下半年至 105年度間)辦

理系所評鑑。 
103.12 申請第 2階段「自我評鑑結果」

認定 



附件四 

花師教育學院學程規劃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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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學院 

 
一、有助於學生身體健康者之科目： 

健康與體育（2） 

二、有助於學生成為思想探索者之科目： 

教育研究法（2）、教育哲學（2）、教育經典研讀（2）、多元文化教育（2） 

三、有助於學生成為有效教育者之科目： 

1.關於認識個體之知識： 

教育心理學（2）、發展心理學（2）、特殊教育導論（3） 

2.關於認識環境之知識： 

教育社會學（2）、教育行政（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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